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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《 2021 年財務匯報局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“《條例草案》 ”)委員會  

就委員在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改革後財務匯報局 (“財匯局 ”)的經費安排 (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1 項 )  

 現時《財務匯報局條例》 (第 588 章 )已訂有徵費安排，即從公

眾利益實體核數師、公眾利益 實 體 和 證 券 買 賣 雙 方 收 取 徵 費 ， 以

維 持 財 匯 局 實 施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規 管 制 度 的 職 能 。 政 府 在

2019 年向財匯局注入 4 億元種子資金協助該局過渡至現有制度，

並豁免首兩年的徵費，至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方開始徵收。有關徵

費的方式及水平，不會因現建議的進一步改革影響。  
 
2 .  現 時 建 議 的 改 革 落 實 後 ， 財 匯 局 將 負 責 發 出 會 計 執 業 證 書 和

為會計師事務所及執業法團註 冊 ， 相 應 地 亦 將 取 代香 港 會 計 師 公

會 (「 會 計 師 公 會 」 )收 取 相 關 的 申 請 費 用 。 在 新 一 輪 改 革 落 實 的

過渡期間，政府將參考上輪改 革 的 辦 法 ， 讓 財 匯 局 動 用 種 子 資 金

餘 額 應 付 改 革 後 初 期 執 行 擴 大 的 職 能 (即 執 行 不 涉 及 公 眾 利 益 實

體 項 目 的 規 管 工 作 )。 與 此 同 時 ， 執 業 證 書 和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及 執

業法團註冊的申請費用將暫緩收取。  
 
3 .  財 匯 局 正 審 視 其 因 應 改 革 實 施 所 需 的 長 遠 資 源 需 求 ， 我 們 會

以不增加業界負擔為原則，端 視 財 匯 局 的 實 際 運 作 情 況 ，為 該 局

訂立合適的財務機制。新訂的 申 請 費 用 將 以 附 屬法 例 形 式提 交 立

法會審議，我們預期有關的費 用 應 與 會 計 師 公 會 現 時 的收 費 水 平

相約。  
 
4 .  財 匯 局 處 理 因 執 行 規 管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及 其 他 執 業 單 位

和會計師所帶來的收入及開 支 時， 會 以 用 者 自 付 原 則 規 劃 ， 避 免

不合理的互相補貼情況，並適 當 地 反 映 於 其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之 內 。

財匯局會根據《財務匯報局條 例 》 將 其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呈 交 財 政 司

司長批准，我們亦會向立法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預 算 重 點 ， 以

監察該局的財政安排。  
 
改革後的財匯局適用的會計及審計標準 (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2 項 )  

5 .  在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規 管 制 度 下 ， 財 匯 局 現 時 根 據 《 財 務

匯報局條例》可 進行查察及 調 查 ， 以 確 定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有

否 違 反 專 業 準 則 。 當 中 所 指 的 準 則 ， 除 了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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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50 章 )下發出或指明的專業道德守則，或會計、核數或核證執

業 準 則 外 ， 亦 包 括 由 國 際 組 織 1所 發 出 或 指 明 的 相 關 準 則 ； 《 上

市規則》指明的相關準則；以 及 其 他 獲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

會依據有關守則或交易結算公司依據《上市規則》批准的準則。  
 
6 .  在 擬 議 的 新 制 度 下 ， 財 匯 局 的 權 力 將 擴 大 至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以

外的會計項目的規管工 作。這 些 項 目 的 主 要 適 用 準 則 是 會 計 師 公

會 在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 下 發 出 或 指 明 的 專 業 道 德 守 則 ， 或 會

計、核數或核證執業準則。 財 匯 局 將 對 這 些 準 則 的 發 出 或 指 明 進

行監督，並可在有需要時作出 指 示 ， 確 保 該 些 準 則能 緊 隨 國 際 準

則的發展以及香港市場的需要，適時作出增潤及補充。  
 
會計專業的發展 (跟進行動一覽表第 3 項 )  

7.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 現 時 禁 止 個 人 或 公 司 使 用 若 干 具 誤 導 性

的 稱 謂 ， 以 試 圖 誤 導 公 眾 人 士 相 信 該 等 個 別 人 士 或 公 司 為 根 據

《專業會計師條例》註冊的 會 計 師 或 執 業 單 位 。有 關 條 文 過 去 曾

引起不同持份者的關注 ，尤其 是 如 何 平 衡 禁 止 使 用 具 誤 導 性 稱 謂

的需要，而不扼殺從事簿記、 稅 務 服 務 等 一 般 業務 的 生 存 空 間 。

政府樂意與會計規管機構 及專 業團 體 探 討 如 何 在 現 有 法 規 的 基 礎

上加強保障公眾免受誤導。 由 於 有 關 議 題 複 雜和 具 爭 議 性 ， 需 要

在充分考慮各持份者，包括 會 計 業 界 、相 關 服 務 提供 者 、 服 務 使

用者等的意見，以決定相關條文須否以及如何修訂。  
 
8 .  我 們 關 注 業 界 現 時 市 場 情 況 、 行 業 生 態 ， 以 至 香 港 會 計 專 業

人士在海外及內地的發展 空間 ， 並 適 時 推 出 各 項 的 計 劃及 支 援 措

施，例如在新型冠狀病毒病 疫 情 嚴 峻 的 時 候 ， 政 府 在 防 疫 抗 疫 基

金之下推出「保就業」計劃， 並 透 過 香 港 金 融 發 展 局 的 金 融 服 務

業創職位計劃，為會計業 界提 供 財 政 支 援 ； 同 時 亦 在 整 體防 疫 措

施容許下為有需要到內地進 行 上 市 公 司 審 計 工 作 的 會 計 專 業人 士

提供回港免檢疫安排，以協助業界應付疫情帶來的挑戰。  
 

9 .  在 改 革 會 計 專 業 規 管 制 度 的 同 時 ， 政 府 將 會 與 專 業 會 計 組 織

合作， 考慮如何加強研究整 體 會 計 行 業 的 市 場 情 況 ，如 市 場 競 爭

特徵、集中程度、人力需求、 審 計 費 用 趨 勢 ， 以 及 業 界與 服 務 使

用者的其他關注議題等 ，特別 是 中 小 型 執業 單 位 關注 的 議 題。 另

外，財匯局自公眾利益實體 核 數 師 規 管 制 度 生效 起 ， 開 始 在 其 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有關的國際機構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、國際核數及核證準則委員會，以及國際
會計師道德準則委員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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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 及 管 治 職 能 下 就 公 眾 利 益 實 體 核 數 師 的 相 關 議 題 進 行 聚 焦 研

究。隨著其職能擴大，日後該 局 會 深 化 對 會 計 專 業 的 相 關 工 作 。

《條例草案》建議成立一個由 會 計 業 業 內 人 士 、 服 務 使 用 者 和 其

他持份者組成的法定諮詢委員 會 ， 向 財 匯 局 提 供 意 見 。 政 府 亦 將

聯同財匯局及專業會計組織探 討 如 何 增 強 專 業 人 才 培 訓 的 工 作 ，

以配合業界未來在本港、內地及海外的發展趨勢。  
 

10 .  政 府 亦 一 直 從 不 同 渠 道 與 內 地 爭 取 有 利 香 港 會 計 專 業 人 士 在

內地發展的措施，在《〈內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

安 排 〉 （ CEPA） 服 務 貿 易 協 議 》 的 框 架 下 ， 已 成 功 爭 取 獲 中 國

註冊會計師資格的香港會計師 在 內 地 擔 任 合 夥 制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合

夥人的要求達至等同國民待遇 。 我 們 將 會 繼 續 在 政 府層 面 爭 取 進

一步便利香港會計專業人士在 內 地 發 展的 措 施 ， 重 點 將 是 便 利 會

計專業人士在大灣區就業或開展業務的工作。  
 
執業證書的申請及續期要求  

11 .  在 八 月 十 二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亦 有 委 員 提 出 應 在 《 條 例 草

案》中列明執業證書的首次申 請 及 續 期 申 請 審 批 工 作 包括 評 估 申

請人是否適當人選 ( f i t  and  p roper )，以及增強財匯局在審批有關申

請時就訂定持續專業進修規定的權力。  
 
12 .  就 評 估 申 請 人 是 否 適 當 人 選 ， 現 時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 規

定，任何人如申請註冊成為會 計 師 ， 須 符 合 適 當 人 選 的 資 格 ， 而

會計師公會會就此作評估， 會 計 師 每 年 續 牌 及 申 請 執 業 證 書 亦 以

此為基礎。然而，《專業會 計 師 條 例 》 就 會 計 師 每 年 續 牌 及 申 請

執業證書並無額外 的適當人 選 資 格 的 明 文 規 定 。 適 當 人 選 是 會 計

師的基本要求，必須在任何 時 間 俱 能符 合 ， 因 此 雖 然 現 有 法 例 並

無就續牌及申請執業證書另立 適 當 人 選 資 格 的 明 文 規 定 ， 規 管 機

構如對個別會計師，包括執業 會 計 師 ， 的 適 當 人 選 資 格 有 懷 疑 ，

會展開調查及紀律處分。考慮 到 適 當 人 選 資 格 對 會 計 師 及 執 業 會

計師的重要性，以及規管工作 的 實 際操 作 情 況 ， 我 們 會 研 究 如 何

在《條例草案》內較完備地反映有關的要求。  
 
13 .  就 簽 發 執 業 證 書 時 的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規 定 方 面 ， 鑑 於 會 計 師 公

會將繼續負責就會計專業設 定 整 體 的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規 定 ， 我們 建

議維持由公會就個別的執業證 書 申 請 於有 需 要 時 可訂 立 有 關 持 續

專業進修的額外規定。在考慮 委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我 們 同 意 財 匯 局 作

為審批及簽發執業證書的機構 ， 在 處 理申 請 時 有 權 訂 立 有 關 持 續

專業進修的額外規定，亦屬合 理 安 排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日 後 財 匯 局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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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公會會就會計專業的 整 體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規 定 及 個 別 專 業 人

士的持續專業進修要求，有 緊 密 的 合 作 。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研 究 是 否

需要修改《條例草案》內有關條文。  
 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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